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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評

審辦法及有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各級教師之聘任及升等，除另有法令規定外，依本辦法

規定辦理之。  

第三條 本系專任教師之升等應具備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

十四條之規定，本系應審查其教學績效、研究成果及服務與

合作；評審準則及相關作業要點另訂之。 

第四條 本系評審通過准予升等經送公共事務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院教評會)審查，而因故未獲升等者，於下學期再

度申請升等時，應重新予以評審計分。  

第五條 本系初聘教師，須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一)申請初聘教授者，須具博士學位或教育部教授證書。 

(二)申請初聘副教授、助理教授者，須具博士學位或教育部

副教授、助理教授證書。  

第六條 初聘教師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公開徵選。  

(二)申請人得檢具學經歷証明、論文及相關著作提出申請。  

(三)申請案由系學術發展委員會進行初審，審查結果送請系

務會議決定。必要時，申請專任教師者之論文及著作送

請校內外學者專家二人評等計分；申請兼任教師者之論

文及著作送請校內外學者專家一人評等計分。 

(四)經系務會議通過之申請人，本系應邀請其就代表著作或

博士論文發表演講並舉行座談會，無故不到場者，不予

初聘。  

(五)初聘案凡經系務會議專任教師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

出席同等級以上教師二分之一(含)以上推薦，送請系教

評會決定。 



(六)初聘兼任教師比照上列各項規定辦理，但聘任他校具有

教育部頒發副教授級以上教師證書或外籍知名學者擔任

本系兼任教師，必要時得經系務會議同意，免除代表著

作審查及論文公開發表程序。 

(七)聘任本校博士班學生擔任兼任講師，依本校博士生擔任

兼任講師授課辦法規定辦理，經三級三審教評會同意後

發給聘函。 

第七條 本系教師之升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符合升等要件之教師應依規定程序，準備相關文件，向

系教評會提出申請。  

(二)系教評會於接到升等申請案後，應先就申請升等教師之

資格條件加以審查，如符合相關規定，應即擇期邀請擬

升等教師，就其研究成果舉行公開發表會。申請升等教

師無故不出席發表會，視同撤回申請案。  

(三)研究成果發表後，應由系務會議就是否予以接受申請進

行表決。表決應有專任教師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出

席同等級以上教師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者，送請系教

評會決定。  

(四)系教評會於接受申請升等案後，應於規定期間，審查擬

升等教師之研究成果是否符規定要件，並連同符合規定

要件之研究成果，送院長依規定辦理。  

(五) 研究成果外審及格後，應即召開系教評會依系教師升等

評審準則之規定評審計分，評審通過者，即推薦至院教

評會。 

第八條 有關專兼任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之決議，須依教師法第

十四條之規定，並經系務會議專任教師三分之二(含)以上出

席及出席同等級以上教師四分之三(含)以上同意，送請系教

評會決定。經系教評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

員四分之三(含)以上之同意，送經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之決議通過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第九條 兼任教師升等之評審，得比照本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依本院或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應經系務會議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及出席人員三

分之二以上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